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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轉給各位議員 

 
         關於勞工處建議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罰則的意見 
 
尊敬的 張主席及各位議員： 

    本會自成立以來，為以法定專業人士-獲授權簽署人為會員提供服
務，並致力於提升行業的專業及職安健水平。 

    多年前，本會在建造業議會已强調行業施工前安全設計之重要性。
提高職安健罰則絕非減低工業意外之有效方案，兩者不挂鈎，故本會反
對政府現時有關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罰則之提議，及有以下意見：  
 
1. 希望勞工處成立長遠專責小組，定期會議檢討相關法例罰則，加强巡 
  查執法、宣傳推廣及教育培訓三管齊下，以便每次更改法例之前充分 
  諮詢各持份者的意見； 

2. 減低工業意外，業界人人有責，不應只把承建商重罰作出氣袋，安全
主任，安全督導員是專責安全工作亦有一定培訓及工人亦應負上責任，
因其經過平安咭訓練才能受聘； 

3.此次提高罰則之建議，是以其他國家（例如美國、新加波、澳洲、新 
  西蘭等）罰則作比較，本會認爲，貴處除以罰則作比較外，亦應考慮 
  到該等國家之工人質素及建築環境等。建議貴處將建造業議會定出之 

  註冊工人牌照與工業安全掛鈎，如：大工觸犯安全條例，有機會降級 
  為中工，或者需修讀一定時數的補足安全課程才可保持大工資格，若 
  屢犯不改，可考慮取消其安全咭的註冊一段時期，以示警戒； 

4.本會建議可考慮安排參觀其他國家之建築地盤，以了解香港之勞工 
  法例是否日漸苛刻。按其他國家統計，八成以上工業意外都為個人行 
  為疏忽而引起，因此，無論如何重罰承建商，意外照舊會發生，建議 
  設立工人定額罰款制度（如捉垃圾蟲或司機扣分制度等），對工人責 
  任及罰則同期進行諮詢，由源頭解決問題，建議在檢控承建商的同 
  時，亦一併檢控違規的前線工人，引入建造業工人扣分制； 

5.罰則過輕不具阻嚇力？其實，現時法例内最高刑罰以每條傳票計實際 
  不輕，事實是表面法庭判決結果看似輕，而政府推卸責任魚目混珠手 
  法，只指刑罰過輕而建議增加罰則，建議應直接正視上訴判刑過輕之 
  問題？以此彰顯正當公義。法庭判刑偏低，可用"建議量刑起点"方式 
  去處理，因為最高罰款與過往法庭判決有相當大空間！另外，如屬責 
  任分担問題，亦是個人行為不當，應在源頭處理。 

    如需進一步資料或查詢，歡迎聯絡本人或致電 2609 0722與本會秘
書處陳小姐聯絡，感謝！ 

                                    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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